
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修

正草案總說明 

一、說明： 

(一) 本辦法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臺北市政府（九

二）府法三字第０九二一五三０九七００號令訂定

發布。因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第 1 項，新增僱

用受僱者 250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哺（集）乳室及

同條第 2項：主管機關對於雇主設置哺（集）乳室、

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給予經費補助之規

定，爰配合修正或增訂相關法條內容。 

(二) 因性平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修正後新增設置

哺（集）乳室及主管機關應予經費補助之規定，爰

配合修正本辦法名稱。 

(三) 因性平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修正後新增設置

哺（集）乳室及主管機關應予經費補助之規定，爰

配合將哺（集）乳室列入下列法條內容：第三條補

助條件、第四條補助額度、第五條補助額度審酌事

項、第六條不予補助之情事、第八條應備申請文

件、第十一條補助款之使用及核銷等事項。 

(四) 因｢臺北市兒童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與設立自治條例

｣已廢除，爰刪除「兒童托育中心」之用語；又依

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一十六條

課後托育中心應自該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申請完

成改制為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爰刪除「課後托

育中心」之用語；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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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私立托兒所應自該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申請

完成改制為幼兒園，爰刪除「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許

可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托兒所」之用語。 

(五) 再者，原中央經費補助辦法名稱亦因性平法第 23

條修正後，變更為「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

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業改

制為「勞動部」，爰將本辦法內容配合作前開文字

修正。 

(六) 綜上，為配合現行實務需要，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 

二、本局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名稱為「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哺（集）

乳室與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規定，原中央經費補助辦法名稱修

正為「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

費補助辦法」；引述前開辦法之條文內容變更為第

五條。 

(三)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新增「雇主設

置供受僱者親自哺乳或收集母乳之哺（集）乳室」

之內容；修正同條第二項規定，新增「前項第一款

設置哺（集）乳室之標準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內容。修正同條第三項規定，因｢臺北市

兒童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與設立自治條例｣已廢除，

爰配合刪除「兒童托育中心」之用語；又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等法令過

渡期間已過，爰配合刪除「課後托育中心」、「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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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福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托兒所」之

用語。 

(四) 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新增「哺（集）

乳室：補助費用最高新臺幣一萬元。」之補助條件

內容。 

(五)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於補助額度審

酌事項中，新增「哺（集）乳室規劃及設置之妥適

性」之內容。 

(六) 修正條文第六條規定，於不予補助之情事中，新增

「哺（集）乳室」內容。 

(七) 修正條文第八條規定，於應檢具之申請補助文件

中，新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一、哺（集）

乳室（一）申請書。（二）實施計畫書」之內容。 

(八) 修正條文第九條規定，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

爰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用語配合修正為「勞

動部」。 

(九)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規定，有關補助款之使用及核銷

部分，於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中，新增「哺（集）

乳室」之內容。 

(十)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規定，刪除原條文之施行日期，

並增訂「修正時亦同」之內容。 

 

 


